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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金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(采购)代理服务采购需求书

类别 内容

1 服务名称 天山北路（汕樟路至潮汕路，含梅溪大桥）建设项目通航安全维护服务（第五期）

2 中介服务 通航安全维护服务（第五期）招标(采购)代理服务

3
服务介绍

服务概况：1.天山北路（汕樟路-潮汕路，含梅溪河大桥）项目拟建梅溪河大桥

是该项目的一座大桥，跨越航道等级为内河 IV 级的梅溪河，大桥的建设施工会对桥

区通航环境产生一定影响，为保护好航道资源，减小工程在施工期间对船舶通航安全

的影响，施工期间需进行通航安全维护，确保工程海上施工的安全和顺利进行，保障

过往施工水域及附近船舶的通航安全。

2.服务总投资：通航安全维护服务（第五期）费用约 182.5 万元。

3.项目所在地：汕头市金平区

4
服务机构

资格要求

1.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。

2.报名的中介机构资质需具备招标代理业务能力并已入驻中介超市

“工程咨询”服务类型。

3.在分支机构或办公场所，有封闭的开标室、评标室等功能区域，并

配备有录音录像等专用设备，具备本地化服务能力，须及时响应。

4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一般纳税人资格，包括具有独立签订合同的权

利。

5.在信用中国、信用广东网站未被列入失信主体名单。

6.政府采购代理需入驻“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名录”内。

5 服务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在中选公示期满后，需安排项目负责人在1个工作日

内联系我局洽谈本次服务细节以便开展相关工作。

2.中介服务机构在服务期间，包括但不限于负责编制招标文件、公告、

公示、备案；协助处理质疑、异议、投诉等事项；组织开标评标定标等工

作；协助签订、上传合同等事项；对我局提出的工作要求需及时响应并接

受我局履约评价。

3.中介服务机构要根据项目需求投入专业的招标人员，熟悉国家省市

相关招标(采购)法律法规政策文件，确保工作按时按质完成。

4.招标过程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现行规范、标准等；同时

需及时对接项目监管部门，满足监管部门对项目审批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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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服务机构

资格要求

资料提供

报名单位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
1.提供两年内有3项以上(含3项)的招标(采购)或同类型业绩材料；

2.服务承诺书；

3.提供服务方案，根据项目的服务需求进行深入分析，形成方案(包括

但不限于服务流程，投入人员配置，对处理质疑、异议、投诉等应急情况的

处理方案);

4.提供营业执照；

5.提供证明资料(应包括场所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以及办公场所照片

等)；

6.政府采购代理提供入驻“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名录”截图；

7.在信用中国、信用广东网站未被列入失信主体名单资料。

备注：上述资料必须每页加盖单位公章，并在骑缝处加盖骑缝章；业绩

材料须提供合同或中选通知书复印件；办公场所需提供场地照片(体现日期

地点等水印信息)。报名单位需在“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”报名截止前

将应提供资料的扫描件发送至“2035544182@qq.com”(以相关资料到达指

定邮箱的时间为准),并在邮件正文中注明单位、联系人和联系电话；同时需

在“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”报名截止前将应提供的纸质资料一式一份

(密封),采取现场递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至我局，地址：汕头市金平区利安路 1

号升达大厦 6 楼，联系人：黄工, 联系电话：0754-83323312。

上述资格要求有一项不符合的、扫描件或纸质资料未在规定时间内送达

的，视为无效响应，不纳入本次评选范围。

7
合同履行

地点和方

式

1.提供服务的时间：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2.提供服务的地点：汕头市金平区。

8
服务金额

和结算方

式

服务金额暂不做评估与测算，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9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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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承诺书

汕头市金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本公司就参加报名 xx 项目招标(采购)代理服务工作，作出如下

承诺：

一、本公司保证投标报名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

的。

二、本公司保证不与其他单位围标、串标，不出让报名资格，不

向招标人行贿。

三、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；没有处于被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；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

的状态；本公司没有在投标报名截止时间前一年内被人民法院判决犯

有行贿罪的记录；没有在信用中国、信用广东网站被列入失信主体名

单。

四、本公司已充分阅读了公告并充分了解本项目情况。如若中选，

本公司承诺将无条件配合贵中心的工作安排，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

法律、法规，制作完成本项目招标文件，并提供相应的服务、建议与

处理措施。若本公司未按要求及时提供服务、建议与处理措施，我司

承诺将无条件承担合同中的赔偿责任。

五、在服务结束后，本公司将按汕头市金平区财政局规定的结算

原则、程序和时限办理结算手续，并积极配合结算。

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，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，经查实，本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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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，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，并自愿在 6 个月内

停止参加贵中心的招标(采购)代理业务活动。

特此承诺。

法定代表人(签名或盖章) :

承诺企业： (企业公章)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本项目联系人及其电话：


